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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規 

※※※※※ 

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25 日 
府行法字第 1080143937 號 

 

廢止「苗栗縣政府審查社政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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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25 日 
府行法字第 1080143957 號 

 

訂定「苗栗縣社會福利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辦法」。 

附「苗栗縣社會福利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辦法」。 

 

      附「苗栗縣社會福利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辦法」。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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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1 日 
府行法字第 1080134119 號 

 

修正「苗栗縣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三十四條，並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施行。 

附「苗栗縣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三十四條。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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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8 日 
府行法字第 1080130306 號令 

 

制定「苗栗縣苗北藝文中心設置自治條例」，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

九月二日施行。 

附「苗栗縣苗北藝文中心設置自治條例」條文乙份。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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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3 日 
府行法字第 1080127654 號令 

 

修正「苗栗縣騎樓沿街步道空間設置自治條例」。 

附「苗栗縣騎樓沿街步道空間設置自治條例」條文乙份。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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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 日 
府行法字第 1080125559 號令 

 

修正「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 

附「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乙份。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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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令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7 日 
府地籍字第 1080138089B 號 

 

主旨：預告廢止「苗栗縣土地基本資料庫電子資料流通收費自治條例」 

      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準用第 154條。 

公告事項： 

一、廢止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預告廢止「苗栗縣土地基本資料庫電子資料流通收費自治條例」草 

    案，廢止總說明及原條文詳如附件。 

三、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公告刊登公報之日 

    起 7日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電洽：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地政處(地籍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號。 

(三)電話：037-559118 

(四)傳真：037-559129 

(五)電子郵件：tingyi0129@ems.miaoli.gov.tw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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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30 日 
府地籍字第 1080146204A 號 

 

主旨：核准張洲地政士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洲 

二、證書字號：（91）台內地登字第 025076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108）苗縣地登字第 000382號 

四、事務所名稱：張洲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苑裡鎮蕉埔里 9鄰蕉埔 99號 

 

 

 

縣  長  徐耀昌 出國 

副縣長  鄧桂菊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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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8 日 
府商都字第 1080138934B 號 

 

主旨：更正公告「變更銅鑼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配合 

      中山高銅鑼交流道東延段新闢道路工程）」案都市計畫樁位圖成 

      果簿。 

依據： 

  一、「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 8條、第 11條規定。 

  二、本府 108年 5月 24日府工土字第 1080099521號函。 

公告事項： 

  一、更正本府 104年 7月 9日府商都字第 1040141199B號公告及附件。 

  二、旨案樁位成果簿分別公告於銅鑼鄉公所及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 

      科，請民眾踴躍閱覽。 

  三、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樁位測定有誤時，應於公告期間以書面向本府 

      申請複測（申請書請逕洽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並繳納複 

      測費用（每筆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整）；複測結果如有錯誤即予更 

      正，所繳複測費用無息退還。 

  四、公告期間自民國 108年 7月 22日起共計 30天。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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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5 日 
環水字第 1080031322B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司執行「108年度苗栗縣地下 

      水質監測作業計畫」工事項內容 。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 自 108年 7月 3日起至 109年 6月 9日止，本局委託亞太環境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8年度苗栗縣地下水質監測作業計 

       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針對縣境內本局自行設置之地下水監測井進行地下水水質採樣、 

        分析與監測井簡易維護工作，並針對監測井進行歷年檢測數據分 

        析及持續蒐集、記錄各監測井水位昇降等基本資料，藉由長期水 

        質監測數據，研判分析水質狀況。 

    (二)協助處理民眾陳情案件、自來水尚未普及地區、縣內非法廢棄物 

        掩埋場附近及疑似高污染潛勢區及有監測需要區域之地下水污染 

        調查、監測與相關防治工作。 

    (三)依據水質監測結果，其污染物達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者，協助本 

        局採取必要措施並追查污染責任，並根據調查結果，規劃後續監 

        測井網及追蹤可能污染源。 
    (四)其他本局交辦事項。 

  二、 有關委託事項若有爭議時，依本局與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簽訂之合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31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14 日 
府環水字第 1080025753 號 

 

主旨：廢止本府 105 年 7 月 19 日府環水字第 1050024045B 號公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22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 本縣竹南鎮公義段 308 地號土地經本府以旨揭公告，公告為地下 

       水受污染使用限制地區在案。 

  二、 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6 年度提供「含氯碳氫污染物環境鑑識技 

       術建置與應用計畫」調查結果，確認上開地號土地，地下水污染 

       物來源為鄰近之竹南鎮公義段 251 地號土地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場址，並經本府 106 年 11月 5 日府環水字第 1060044636B號 

       修正公告，將上開地號土地納入該場址之地下水污染管制區，爰 

       依行政程序法第 122 條規定，廢止旨揭公告。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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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14 日 
府環水字第 1080025749 號 

 

主旨：廢止本府 105 年 7 月 19 日府環水字第 1050024046B 號公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22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 本縣竹南鎮公義段 304 地號土地經本府以旨揭公告，公告為地下 

       水受污染使用限制地區在案。 

  二、 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6 年度提供「含氯碳氫污染物環境鑑識技 

       術建置與應用計畫」調查結果，確認上開地號土地，地下水污染 

       物來源為鄰近之竹南鎮公義段 251 地號土地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場址，並經本府 106年 11月 5日府環水字第 1060044636B號修 

       正公告，將上開地號土地納入該場址之地下水污染管制區，爰依 

       行政程序法第 122 條規定，廢止旨揭公告。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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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0 日 
府農畜字第 1080132813B 號 

 

主旨：公告註銷本縣後龍鎮「耕園畜牧場」（後龍鎮過港段 525、594地 

      號，登記飼養放山雞 10,000隻）之畜牧場登記證書（農畜牧登字 

      第 118850號）1張。 

依據：依據畜牧法第 8-1條第 1項第 1款暨後龍鎮公所 108年 6月 24日 

      後鎮農字第 1080009863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註銷本縣後龍鎮「耕園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書 1張。 

 

      附「公告清冊」。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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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9 日 
府地籍字第 1080131561B 號 

 

主旨：核准張祐馨地政士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祐馨 

二、證書字號：（103）台內地登字第 027332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108）苗縣地登字第 000381號 

四、事務所名稱：張祐馨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竹南鎮正南里中正路 173號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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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9 日 
環水字第 1080030362B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8年度苗栗縣全 

      國水環境清淨河面計畫」工作事項內容。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08年 7月 3日至 108年 11月 30日止，本局委託亞太環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8年度苗栗縣全國水環境清淨河面計 

      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河面垃圾攔除設施設置 

      1、於本縣縣管排水與河川流域(後龍溪、中港溪)匯流處及其他本 

         縣轄內水域及其支排流依水流方向斜向設置攔除設施等，至少 

         設置 3處以上河面垃圾攔除設施(於履約日起 20日內提出河面 

         垃圾攔污設施設置規劃報告暨工作計畫，經機關審查通過後， 

         三十日內架設完畢)。 

      2、河面垃圾攔污設施設置規劃報告暨工作計畫內容，至少應包含 

         設置地點(河道寬度、河川流量、河道周邊環境)現況調查、攔 

         阻垃圾清理難易程度、攔污設施(材質及形式)設置及後續清運 

         作業(人力、機具及合法處理機構)規劃、以及河面垃圾淤積熱 

         點，並以地圖及表格方式呈現，點位需標註座標及橋名等。 

      3、河面垃圾攔除設施設置後，應於颱風警報發布後 24小時內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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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避免造成河道水流阻礙，並於颱風警報解除後七日內重新 

         佈設完畢。 

      4、河面垃圾攔除設施設置完成後，應定期(1個月)辦理設施維護 

         管理或修繕，相關資料併於工作月報提報。 

      5、河面垃圾攔除設施等因緊急事件撤除或因計畫結束需撤除者， 

         相關設備應妥善存放，不得隨意放置設置處周遭，避免影響環 

         境。 

      6、河面垃圾攔除設施如因豪雨等其他因素造成損壞時，應於發現 

         損壞時起算八個工作日內重新佈設完畢。 

  （二）河面垃圾清除 

      1、廠商執行本合約時，應遵守我國現行之「廢棄物清理法」、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公民營廢棄物 

         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水污染防治法」、「勞動基 

         準法」、「勞工安全衛生法」、「森林法」及其它相關等法令 

         規定，辦理後龍溪、中港溪及其他本縣轄內水域及其支排流清 

         除河川河面(岸)之漂流物、垃圾、死魚、雜草及布袋蓮等廢棄 

         物。 

      2、應優先涵蓋環保署補助辦理全國水環境建設河段，巡檢各河川 

         及排入河川之區域排水、雨水排水，仍可清除轄內支流排水、 

         渠道等，發現河川及排水河面(岸)有漂流物、垃圾、死魚、布 

         袋蓮、雜草、植物或有機物腐爛造成水體惡臭或死魚物質等 

         時，立即清除處理使河面(岸)清淨，提升流域水環境亮點，另 

         清除範疇不含非法棄置所致。每周至少兩次以上(含針對提送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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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圾淤積熱點點位巡查每周至少一次)須派員進行巡查，巡查記錄 

        須配合地面水體垃圾攔除管理系統上傳，並製作巡查紀錄、及照 

        片，照片需顯示日期，若未顯示日期視為未巡查。 

     3、執行河川垃圾分類作業，依指定分類執行分類作業，每季至少需 

        執行二次。 

     4、每月至少需派員進行 3次以上地面水體垃圾攔除工作，並依照環 

        保署地面水體垃圾攔除考核計畫規定上傳照片至環保署建置網路 

        系統。 

     5、履約期間遇死魚事件： 

      (1)機關得以電話通知廠商先行到達現場了解狀況，並開始清除死 

         魚，原則於接獲機關電話通知八小時內到場執行打撈清除。若 

         死魚數量龐大時，廠商應立即加派人力、機具到達現場清除死 

         魚，機關得視情況延長打撈清除時限。 

      (2)死魚事件期間，機關得視死魚數量、當時潮汐及夜間能見度， 

         要求廠商延長工作時間。 

      (3)死魚撈除後運送時需配合維護相關環境衛生(利用桶子或相關容 

         器避免滲漏魚屍臭水)，避免讓污水等污染周邊環境；若有污染 

         應即時沖洗清理相關工作區域。 

      (4)豪雨過後巡查清除處理感潮帶區間、河海口匯流區及河面垃 

         圾。 

      (5)垃圾及廢棄物集運應由合格之處理公司辦理、清理及集運前一 

         日通報本局知悉(緊急通報事件除外)，集運車輛需具有即時追 

         蹤系統(GPS車機)。 

      (6)按實作數量計價工作項目：本計畫執行所產生之漂流物、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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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圾、死魚及布袋蓮廢棄物等集中型垃圾或廢棄物，以機具集運 

         與處理，應依據廢棄物清理法、水污染防治法及動物傳染病防 

         治條例等規定，應委由合法清理機構處理。本計畫經機關核可 

         之垃圾集運與合法處理等數量，以 436.6噸為預估數量，超過 

         部分不予計價，其所需集運及合法處理費用每噸經費以新臺幣 

         8,200元為上限，超過部分不予計價，並以實作數量計算工作 

         費。 

      (7)廠商清理低灘地河面漂流物作業時，不得破壞原有植生，以避 

         免破壞河川生態，另低水護岸、低灘地或河道上之漂流木、垃 

         圾、枯樹等，由廠商負責清理移除。 

      (8)清除河面漂流物作業範圍，具有碰撞、翻覆等危險性，廠商應 

         依勞工安全衛生有關法令做妥安全防護措施外，亦應注意工作 

         中之不安全環境。 

      (9)具標售價值及大型浮木(直徑 10公分以上，長度 150公分以上) 

         不得逕為處置，需經林務機關辨識(註記、檢尺)無林政相關問 

         題後，始得依機關指示辦理後續清除工作（若廠商涉及有關竊 

         取、侵占等事項，機關逕依「刑法」和「森林法」等相關法令 

         辦理）。其餘漂流物、廢棄物、不具標售價值之小型浮木(直徑 

         10公分以下，長度 150公分以下)於打撈、收集後清除。 

     (10)廠商使用道路作業應設置必要之交通維持設施及交通指揮人 

         員，若發生意外事件，致使工作人員或第三者遭受傷害或損害 

         時，概由廠商負責。 

     (11)廠商應派員全程督導指揮作業及交通安全，監督工作期間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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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勞工安全衛生事項，以維人員安全及環境清潔，若有違反法 

         規遭罰款概由廠商自行負責。 

（三）河面垃圾清除數據提報 

    1、每月 5日前彙整垃圾或廢棄物清除資訊，內容應包含：定期巡檢 

       紀錄(含照片)、各河段水清除處理數量、清除地點、清除垃圾或 

       廢棄物量、載運路線(含載運軌跡紀錄)、清除過程(含撈除及清 

       除)相片(含日期及時間)、集運過程前、中、後及秤重/過磅紀錄 

       文件及相片等相關資訊，提交工作月報表至機關備查。 

    2、每次垃圾清除作業進行時即時上傳相關資料於地面水體垃圾攔除 

       管理系統。 

    3、於本計畫期中報告及期末報告各別調查分析清除及清理河川垃圾 

       種類。 

    4、本計畫需發布相關業務之新聞稿 5篇。 

    5、廠商需於得標後 10日內依契約規定辦妥相關保險並提送本局備 

       查。 

    6、得標廠商需於 108年 11月 30日前提送當年度「地面水體垃圾攔 

       除成果報告書」及書面簡報(ppt)，撰寫規格請依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公布河川垃圾攔除考核計畫之內容填寫。 

（四）配合機關協助辦理水污染防治相關業務及其他本局交辦事項。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所爭議時，依本局與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簽定之合約為準 

 

 

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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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8 日 
府環水字第 1080029257B 號 

 

主旨：修正公告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事業部採油工程處鐵砧山礦 

      場場區內污染土地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下稱控制場 

      址）暨場區內外污染土地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下稱管制 

      區）。 

依據：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下稱土污法）第 2 條、第 12 條第 2 

      項、第 16 條、同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場址污染範圍與管制區之 

      劃定及公告作業原則（下稱作業原則）規定暨本府環境保護局 108 

      年 3月 7日至 18日、同年 4月 12日執行旨揭礦場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查證結果辦理。 

公告事項： 

一、污染行為人名稱：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二、場址名稱：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事業部採油工程處鐵砧山礦 

    場。 

三、場址地址：苗栗縣通霄鎮坪頂里 15 鄰 146 號。 

四、場址地號：苗栗縣通霄鎮大坪頂段 107 地號部分土地，場址四端點 

     座標：1. X：220288；Y：2704403；2.X：220357；Y：2704371； 

     3.X：220353；Y：2704356；4.X：220279；Y：2704388（TWD97）。 

    （詳如附件） 
五、污染類型：工廠。 

六、場址面積：1,668.95 平方公尺。 

七、場址現況概述：本次所公告控制場址範圍，原為伴產水池及廢水處 

    理設施區，目前伴產水池已排空，廢水處理設施區為正常運作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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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所有權人係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另管制區範圍包括通霄鎮大坪 

    頂段 137、137-1、137-2、137-3、328-1、328-3、328-4 等 7 筆地 

    號土地及 107、136、136-1、136-2、620-16、621 等 6 筆地號部分 

    土地，除 107 地號外，原均為農業使用。 

八、污染物及污染情形：旨揭礦場因場內連接伴產水池地下管線鏽蝕， 

    造成天然氣製程產出之伴產水洩漏至土壤及地下水中，業經本府環境 

    保護局 108年 3 月 7 日至 18 日、同年 4 月 12 日辦理旨揭礦場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查證結果，超過管制標準情形如下： 

 (一) 土壤部分： 

    1.通霄鎮大坪頂段 107 地號土壤檢測值：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1,270mg/kg。 
    2.通霄鎮大坪頂段 137-2 地號土壤檢測值：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4,550mg/kg、苯 59.9mg/kg。 

    3.通霄鎮大坪頂段 620-16 地號土壤檢測值：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1,350mg/kg、苯 12.6mg/kg。（管制標準：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1,000mg/kg、苯 5mg/kg） 

  (二) 地下水部分： 

    1.通霄鎮大坪頂段 107 地號地下水檢測值：甲苯 13.6mg/ L、苯 

      15.8mg/L、萘 1.26mg/L 及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43.6mg/L。 

    2.通霄鎮大坪頂段 137-2 地號地下水檢測值：甲苯 19.4 mg/L、苯 

      14.2mg/L、萘：0.892mg/L 及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81.2mg/L。 

    3.通霄鎮大坪頂段 620-16 地號地下水檢測值：甲苯 15.6 mg/L、苯 

     13.5mg/L、萘 0.82mg/L、二氯甲烷 0.118mg/ L 及總石油碳氫化合 

     物 74.9mg/L。(管制標準：甲苯 10mg/L、苯 0.05 mg/L、萘 0.4  

     mg/L、二氯甲烷 0.05 mg/L、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10mg/L） 

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 

 (一)管制目的：為減輕污染危害、避免污染擴大及保障人民健康，特 

     劃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 

 (二)管制範圍：參照作業原則規定，除污染場址外，併劃設場區外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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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證可能污染範圍為管制區，且為使管制區範圍明確，避免現地認 

     定疑義，以農地坵塊邊界為管制區邊界進行劃設，管制區範圍包括 

     通霄鎮大坪頂段 137、137-1、137-2、137-3、328-1、328-3、328- 

     4 等 7 筆地號土地及 107、136、136-1、136-2、620-16、621等 6 

     筆地號部分土地。(管制範圍示意圖如附件) 

 (三)管制事項：管制區內之管制事項依據土污法第 17 條規定辦理，並 

     依同法第 18 條規定，禁止在污染管制區內種植食用作物、畜養家 

     禽、家畜及養殖或採捕食用水產動、植物，並禁止抽取、使用管制 

     區地下水，另依同法第 19 條規定，於管制區內從事土壤挖除、回 

     填、暫存、運輸或地下水抽出等工作者，應檢具清理或污染防治計 

     畫書，報請本府核定後，始得實施。 

 (四) 自公告之日起，管制區內之土地使用或人為活動予以管制或限制。 

十、其他重要事項： 

 (一)旨揭土地範圍原經本府 108 年 5 月 16 日府環水字第 1080021072B  

     號公告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暨污染管制區在案，本次僅更 

     正污染行為人為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原為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 

    司探採事業部），及增列污染控制場址四端點之座標，以明確公告場 

    址範圍。 

 

      附「中油鐵砧山-修正公告圖」。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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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案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25 日 
府水道字第 1080143427 號 

 

主旨：預告「苗栗縣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徵收自治條例」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 

公告事項： 

  一、制定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訂定「苗栗縣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徵收自治條例」修正草案，相關條 

      文內容詳如草案說明。 

  三、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公告刊登公報之 

      次日起 7日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電洽：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水利處(下水道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9409 

   (四)傳真：037-328413 

   (五)電子郵件：lovely@ems.miaoli.gov.tw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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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9 日 
府民行字第 1080139643A 號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公民投票自治條例」。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及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公民投票法。 

  三、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 

      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民政處（自治行政科）。 

   (二)地址：苗栗市府前路 1號。 

   (三)電話：037-365178。 

   (四)傳真：037-359963。 

   (五)電子郵件：sunny7739@ems.miaoli.gov.tw。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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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7 日 
府地籍字第 1080138069B 號 

 

主旨：預告「苗栗縣土地基本資料庫電子資料流通收費標準」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 

公告事項： 

  一、制定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訂定「苗栗縣土地基本資料庫電子資料流通收費標準(草案)」，相 

      關條文內容詳如草案說明。 

  三、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公告刊登公報之 

      次日起 7日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電洽：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地政處(地籍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號。 

   (三)電話：037-559118 

   (四)傳真：037-559129 

   (五)電子郵件：tingyi0129@ems.miaoli.gov.tw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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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6 日 
府商建字第 1080137011B 號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未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申請接水接電辦法修 

      正草案總說明」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及第 154條第 1項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苗栗縣未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申請接水接電辦法修 

      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如附件。 

  三、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日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建築管理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9372。 

   (四)傳真：037-337251。 

   (五)電子郵件：u530332@ems.miaoli.gov.tw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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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4 日 
府環衛字第 1080029530B 號 

 

主旨：預告訂定「苗栗縣檢舉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案件獎勵 

      辦法」草案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 訂定機關：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二、 訂定依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67條第 3項。 

  三、 訂定草案如附件。 

  四、 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 

       之次日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環境衛生管理科。 

  （二）地址：25648苗栗縣後龍鎮校椅里高鐵一路 95號。 

  （三）電話：037-558558轉 512。 

  （四）傳真：037-726232。 

  （五）電子郵件：fclin@mail.mlepb.gov.tw。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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